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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社團法人台灣三益策略發展協會舉辦『113 年度「你的舊電腦，他的新希望」活動』 

事項發起勸募活動申請表 

發 

起 

單 

位 

名    稱 

(加蓋法人印信) 
社團法人台灣三益策略發展協會 負 責 人 柏雲昌 

地    址 
台北市信義區信義路 5 段 150 巷

441 弄 8 號 5 樓 
電     話 (02)2933-1416 

主管機關 內政部 

核准立案

（登記） 

文號、日期 

九十七年九月三十日 

台內社字 

第 0970158655 號函 

理事會 
第五屆第七次理監事會議決議辦

理 
 

 

勸 

 

 

募 

用    途 
捐助弱勢高中、國中、國小學生、學校團體及社會福利團體愛心電腦（檢

附詳細計畫） 

方    式 
以媒體、專訪、電子文宣等方式進行主要勸募活動，其次，與其他社福

團體協助配合宣傳勸募活動 

對    象 社會大眾 

地    區 台北市 

期    間 自 1 1 2 年 1 1 月 1 日 起 至 1 1 3 年 1 0 月 3 1 日 止 

費用來源 
其所衍生之行政及相關支出費用，依公益勸募條例第 17 條規定比例由募

款所得支應。 

預定捐募總額 新台幣參佰玖拾陸萬元整 

募得款保管方式 專戶儲存 

徵  信  方 式 

1. 所有捐款將存入本會專戶，並由本會開立正式捐款收據以茲證明。 

2. 每月將助學人捐款徵信公佈於本會網站上。 

3. 活動結束後，辦理情形及捐款明細除報請主管機關備查外，將刊登於

本會網站中(http://triple-e.org.tw)。 

備         註 

1. 辦理公益勸募活動應依「公益勸募條例」規定辦理。 

2. 勸募活動之實施辦理情形，主管機關得隨時派員檢查。 

3. 勸募所得財物應依核准計畫使用。 

4. 勸募活動期滿翌日起三十日內向主管機關陳報勸募活動辦理情形。 

中 華 民 國 1 1 2 年 9 月 2 8 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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